附件3

高青县证明事项免提交清单动态调整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高青县《证明事项免提交清单》动态管理，保障“无证明城市”建设工作的规范运行，根据《高青县建设“无证明城市”实施方案》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行政机关和公共服务机构实施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等事项过程中，对《证明事项免提交清单》内容的动态调整，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清单的动态调整包含证明材料和替代取消方式的调整。
证明材料的调整，要严格遵循法定原则，清单中证明材料的新增、变更和取消必须依照法律、法规规定。

证明材料替代取消方式的调整，要本着便民、高效、最优原则，最大限度方便群众办事，提高办事效率。

第四条  县建设“无证明城市”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以下简称县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本办法，负责全县《证明事项免提交清单》动态调整工作。

第五条
清单实行实时动态调整，原则上每半年公布一次。

第六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机关和公共服务机构应当申请增加清单内容：

（一）因法律、法规颁布、修订需增加证明材料的；

（二）上级政府决定下放管理层级的权力事项，按要求需承接的，且涉及证明材料的；

（三）因行政机关和公共服务机构职能调整，需增加证明事项的；

（四）行政机关和公共服务机构实际仍要求出具证明材料，且清单遗漏的；

（五）其他应当增加清单内容的情形。

第七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机关和公共服务机构应当申请变更清单内容：

（一）证明需求单位或出具单位变更的；

（二）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事项名称变更的；

（三）证明材料名称或者种类变更的；

（四）替代取消方式变更的；

（五）其他应当变更清单内容的情形。

第八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机关和公共服务机构应当申请取消清单内容：

（一）因法律法规颁布、修订、废止，需取消政务服务事项的；

（二）国务院和省、市、区县政府决定取消政务服务事项的；

（三）因职能调整，相关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事项不再办理或通过改变管理方式可以达到目的的；

（四）其他应当取消清单内容的情形。

第九条  因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所列情形需要调整清单内容的，行政机关和公共服务机构应当在调整事由发生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县联席会议办公室提出书面申请。申请内容包括申请单位、申请日期、申请调整的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事项、申请调整的证明材料、调整类型（新增、变更、取消）、替代取消方式（共享、告知承诺、核验及其他）、调整依据等。

行政机关和公共服务机构在调整事由发生之日起至县联席会议办公室公布实施前，自行选择证明材料替代取消方式，不得向行政相对人索取证明材料。

第十条  县联席会议办公室应及时组织相关部门对清单需调整的内容进行研究，提出审核意见。清单调整内容经审核后实施。

第十一条  县联席会议办公室根据“无证明城市”建设情况，可主动启动清单的动态调整。

第十二条  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有权对清单动态调整提出意见、建议，进行监督。对行政机关和公共服务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可以向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试行期1年。

